
玉溪市老尖山广播电视发射台 2023 年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地方节目地面数字无线覆盖（市级）专项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加快构建玉溪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 版年）》《云南省“十

四五”智慧广电发展规划》要求，要加强广播电视数字化覆

盖、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站、全国有线电视网络互联互通平

台、国家和地方应急广播体系、基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制播

能力、广播电视和视听新媒体监管平台等建设，通过地面无

线方式提供不少于 15 套广播节目。在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覆

盖地区，通过直播卫星提供不少于 17 套广播节目。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

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基本满足城乡居民就近

便捷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老尖山广播电视发射台

四、项目基本概况

地方节目地面数字无线覆盖（市级）专项经费项目是我

单位做好安全播出工作的重要保障，让我单位有充足的资金

对设备进行维护，保障设备全年稳定运行，让地方节目地面

数字信号长时间、高质量、不间断安全传输。



五、项目实施内容

地方节目地面数字无线覆盖（市级）专项经费项目根据

我单位的工作安排，主要用于开展以下工作：

1.单位防雷检测；

2.单位消防设施检测；

3.单位数字传输电路租用；

4.单位铁塔、天线维护检测。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 年地方节目地面数字无线覆盖（市级）专项经费总

额为 3.00 万元，该笔资金主要安排情况如下：

1.单位防雷检测：费用预算 0.12 万元；

2.单位消防设施检测：费用预算 0.30 万元；

3.单位数字传输电路租用：费用预算 0.45 万元；

4.单位铁塔、天线维护检测：费用预算 2.13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地方节目地面数字无线覆盖（市级）专项经费项目开展

时间从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项目开展以后，严格按照上

级要求对专项资金进行管理，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及资金使用

计划支出各项资金，待资金下达以后，按照计划开展各项工

作，工作安排主要如下：

1.防雷检测：该项工作计划于 2023 年 6 月 15 号前与云

南省气象灾害防御中心签订合同，要求该单位 6 月 30 日前

到我台开展防雷接地检测工作并于 7 月 10 日前出具防雷接

地检测报告，我单位完成验收后于 8 月 1 日前支付完相关费

用；



2.消防设施检测：该项目计划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前向

具有消防检测资质的机构进行询价并确定最终检测机构，6

月 1 日前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提交检测报告，我单位完成验

收后于 6 月 10 日前支付相关费用；

3.数字传输电路租用：根据我单位与云南广电网络集团

有限公司江川支公司签订的合同，我单位的数字传输电路租

用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到期，我单位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2023 年租用合同的签订，相关费用计划于收到

发票后的 10 天内完成付款，支付时间不超过 2023 年 11 月 1

日。

4.铁塔、天线维护检测：我单位计划于 2023 年 2 月 1 日

前完成项目的询价并最终确定检测机构并签订合同，要求检

测机构于 6 月 30 日前对我台的 1 号、2 号铁塔进行安全检测

及维护，对天线进行维护、加固及防水处理，检测机构于 7

月 31 日前向我单位提供铁塔安全检测报告、铁塔及天线维

护检测情况报告，8 月 10 日前我台根据提供报告进行验收，

验收合格后 10 天内支付相关费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开展该项目，能够为我单位的设备提供安全保障及

传输保障，确保我台所发射信号的质量，让各发射系统满功

率全年的开机时间达到 6000 小时以上，辖区内的群众可以

免费收看到 2 套市级节目和 2 套县级节目，电视综合人口覆

盖率达到 98%以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


